
新 竹 市 東 區 三 民 國 民 小 學 1 1 5 年 

學 生 暑 假 生 活 須 知 

一、 生活、安全須知： 

1. 維持正常作息，早睡早起，並三餐定時定量，以保

健康的身體。 

2. 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應注意居家防火、用電

安全。如遇火災發生時，應保持冷靜，立即通知周

圍人員，並且撥打 119 報案。 

3. 外出之室內活動應注意逃生路線及熟悉逃生設備，

戶外活動應注意天氣變化及熟悉地形環境，考量自

己身體狀況並檢查相關裝備是否完備。 

4. 不到未有合格檢驗過的河邊、海邊或湖泊戲水，且

最好有大人陪同。 

5. 搭乘機車(自行車)請配戴安全帽，在外注意交通安

全，遵守交通規則。 

6. 不單獨行動，以免發生人身安全問題。 

7. 注意網路禮節及安全，避免網路沉迷。 

8. 到學校活動，注意儀容，愛護學校公物，保持學校

整潔。 

9. 如遇歹徒追蹤或侵害，立刻逃往人群較多的地方求

助，並立刻報警。 

10. 注意飲食衛生，常洗手，飲用安全飲水，以保身體

健康。 

11. 流行疾病預防，如感染傳染疾病，在家休息，勿到

人口聚集處。 

12. 不隨便接受他人飲料及食物。 

13. 未經父母同意，不與他人有金錢往來，亦不可有買

賣物品行為。 

14. 參加本校育樂營及團隊訓練者，請準時到達，臨時

有事未能到者，請以電話聯絡團隊指導老師。 

二、 學校行事須知： 

1. 本校於 1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舉行結業式，上午 11

時 10 分用餐，中午 12 時放學。 

2. 11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為返校日，上午 11 時 10 分

放學。 



3. 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訂於 8 月 31 日(星期一)，

當天正式上課，供應午餐。 

註：學校緊急聯絡電話：5326345 轉 315、323，學生事務處。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學生事務處  敬啟 
 

學生自評 家長檢核及簽名 

□我仔細閱讀並會確實遵守。 

□我仔細閱讀，但沒有完全做到。 

 

 


